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2015号

原告: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N43Y323。
法定代表人：王朝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汶，安徽健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福武,男,198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重庆市丰都县富洲路5号8幢12-1,居民身份证512324198206213892。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范福武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汶、被告范福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欠款1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25日被告在原告处工作，2016年原告安排被告到福州百合春天进出口有限公司当经理，负责经营与管理，2017年原被告双方核帐，发现被告在经营期间造成原告损失179万元，被告承认该事实，并出具100万元的货款欠条，后经原告多次催还，被告拒不归还，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
被告范福武辩称，出具欠条属实，但欠条载明，以查帐为准，并且不是被告造成，虽然后经查帐，也系被告单方面行为，被告不予认可。另，即使被告经营管理造成了损失，也是给福州百合春天进出口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应当由该公司向被告请求赔偿，为此原告主体不适格。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范福武原系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2016年被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派往福州市销售点从事酒类销售业务及管理工作，货物由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供给，被告范福武负责该办事处的货物销售、收款、与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结算等工作，2017年1月，被告范福武与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结算，存在挪用款物情形，被告范福武为此给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范福武欠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货款100万元（壹佰万元整），以查帐数额为准。欠货款人：范福武 2017年1月16日”。后范福武辞职离开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欠条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范福武系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在派驻福州销售及管理工作期间，有勤勉工作的义务，可范福武在工作中未尽义务，导致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款物被挪用，依法应当承担偿还的民事责任，金额以被告范福武出具的欠条载明的金额为准，为此确定为100万元。被告范福武辩称，不能以此确定，以查帐的金额确定，该主张事实，被告范福武依法有举证责任，本案庭审终结，被告范福武未举示其成立的有关证据，为此认定变更金额的事实不成立。被告范福武另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案件查明的事实看，被告范福武系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派住福州工作仍然不改变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范福武仍然对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有工作责任，同时销售的货物系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所有，受到损害系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且被告范福武出具的欠条载明的权利主体也系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此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属于适格原告，由此被告范福武这一辩理由也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bookmark: _GoBack]被告范福武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偿还原告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欠款100000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范福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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